
云南东源石林煤业有限公司拟处置房地产所涉及的石林县

鹿阜镇东城区龙泉路房地产市场价值评估项目 

资产评估报告摘要 

中同华评报字 2020 第 121444 号 

 

云南东源石林煤业有限公司： 

北京中同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同华”或“我公司”）接受贵公司

的委托，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资产评估准则、资产评估原则，采用公认的评估

方法，按照必要的评估程序，对云南东源石林煤业有限公司拟处置部分房地产所

涉及的房地产市场价值进行了评估。现将资产评估报告摘要如下： 

评估目的：为云南东源石林煤业有限公司拟处置部分房地产之经济行为所涉

及的房地产市场价值提供价值参考依据。 

评估对象：拟处置的房地产市场价值。 

评估范围：云南东源石林煤业有限公司拟处置的房地产，面积 6,691.20 ㎡。 

评估基准日：2020 年 10 月 31 日。 

价值类型：市场价值 

评估方法：收益法、市场法。 

评估结论：在房地产现行用途不变和持续使用的前提下，委估房地产于评估

基准日 2020 年 10 月 31 日的市场价值为人民币 1,355.93 万元（含增值税）。评估

结论见下表： 

房地产评估结果汇总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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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使用本评估结论时，提请相关当事方关注以下事项： 

(一) 评估价值中的房屋、土地使用权的评估值是含增值税的结果。 

本次申报评估的房屋建筑物中共有2项，建筑面积共6,691.20㎡，其中“车库”

尚未办理房屋所有权证及土地使用权证，产权持有人承诺这部分未办理权证资产

取得来源合法，产权归其所有，不存在权属纠纷，上述房屋的建筑面积主要依据

云南东源石林煤业有限公司实地测量申报，并结合评估人员现场勘查确定。 

本资产评估报告仅为资产评估报告中描述的经济行为提供价值参考依据，评

估结论的使用有效期原则上为自评估基准日起一年。如果资产状况、市场状况与

评估基准日相关状况相比发生重大变化，委托人应当委托评估机构执行评估更新

业务或重新评估。 

以上内容摘自资产评估报告正文，欲了解本评估业务的详细情况和正确理解

评估结论，应当阅读资产评估报告正文。 


